
 

  教发函〔2023〕17 号 

汉口学院关于 2023-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 

成绩录入、查询及复查的通知 

各教学单位： 

2023-2024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将于 2024年 1月 5

日结束，按照《汉口学院学生学业成绩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期

末成绩应于 2024年 1月 12日（17:00）录入完成。现将有关

要求通知如下： 

教师成绩录入： 

1. 成绩录入时间 2023年 12月 5日（11:00）-2024年 1

月 12日（17:00）。 

2. 缓考、免考名单一律按照系统标注为准。 

3. 缓考学生成绩平时成绩应该按照实际录入，请勿以 0

分录入系统。 

4. 跟班重修学生：成绩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录入平时成绩

和考试成绩。 

5. 对于缺考、取消考试资格、舞弊在成绩备注只需下拉

选择。 

6. 成绩录入时要对成绩分项的比例进行适当设置，成绩 



    

录入结束后要提交成绩。 

7. 由行政班组合或分解形成的教学班，成绩册和试卷分

析表按照行政班分析；由选课组合的教学班，成绩册和试卷

分析表按照教学班分析。 

学生成绩查询与复查 

考试结束后，学生应及时上网（网址：

http://113.57.132.2:83/jwglxt）核查本人成绩，如对考

试成绩有异议，成绩公布一周内或第二学期开学第一周三

天内可向课程所在开课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经课程所在开

课单位审查同意后，指定专人负责查卷，如确属错判、漏

判、错登、漏登，须在开学一周内由课程所在单位填写

《汉口学院学生成绩更正报告单》交教务处审核后进行系

统表更。成绩复核和更正只争对 2023-2024-1学期期末考

试成绩。 

      

教务处     

2023 年 12 月 14 日 

 


